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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行政規範 

一、 A 單位個管人員聘任資格： 

    個案管理人員之角色任務係協助長照個案擬訂照顧計畫、

連結長照服務資源及進行服務追蹤，該等人員對於社區長照

資源應有一定認識且具有個管相關經驗，渠等人員資格係依

其學經歷配搭相應之長照年資訂之，應至少具備一年以上長

期照顧相關工作經驗，且具社會工作、醫事相關或老人照顧

之相關科系畢業者。 

(一) 具一年以上長期照顧服務（以下簡稱長照服務）相關工作

經驗者： 

1. 師級以上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師。 

2. 碩士以上學校老人照顧及公共衛生相關科、系、所畢業。 

(二) 具二年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： 

1. 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、系、所畢業或公共衛生、

醫務管理、社會工作、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。 

2. 具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。 

(三) 具三年以上相關長照服務工作經驗： 

1. 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。 

2. 高中(職)護理或老人照顧相科系畢業者。 

3. 領有專門職業證書，包括護士、藥劑生、職能治療生、物

理治療生等。 

二、 A 單位個管人員長照工作經驗 

    為利各縣市對 A 個管長照工作經驗有一致認定標準，本部 2020

年 4 月 14 日衛部顧字第 1090109633 號函釋，A 個管人員長照工作經

驗係指於長照機構、縣市政府照管中心或經本部認定長照服務方案

(計畫)任職者，然開放由縣市政府專案認定，惟各界建議認定範疇過

於嚴格、聘僱不易，經邀集縣市政府、民間團體共商，並考量長照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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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與創新方案與時俱進，長照相關工作經驗維持前開函釋認定範疇，

另開放由縣市政府依下列原則專案認定： 

(一) 曾服務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所定身心失能者或其家庭照

顧者，且具個案管理工作經驗者。 

(二) 個案管理係指協助多重需求個案，協調並整合多元服務資 

源，以個案為中心為服務理念，促進服務體系間銜接及整合，

以滿足個案服務需求。 

三、 教育訓練機制 

鑑於 A 單位個案管理人員其所擔負的個管角色及輸送體系之樞

紐，本部訂有 A 個管人員資格及教育訓練機制。任聘於 A 單位之 A

個管人員須完成政府規範之資格訓練，復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

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辦理認證及登錄。 

(一) 法定訓練機制 

    為強化 A 個管人員專業知能，依照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

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規定訂有職前訓、資格訓及繼續教育機制，說明

如下： 

表 1：A 個管人員訓練機制一覽表 

類別 課程內容 時數 應完成時限 

職前訓 
長 照 共 同 訓 練 課 程

(Level Ⅰ) 
18 小時 任職前 

資格訓練 
基礎訓練課程(學科) 20 小時 

到職後 3 個月內 
案例實作 6 小時 

繼續教育 

長 期 照 顧 專 業 課 程

(Level Ⅱ)-社區整合型服

務中心(A)個案管理人員 

32 小時 

每 6 年(納入長照人

員每 6 年 120 點繼

續教育) 

失智共同照護中心(簡稱

共照中心)專業人員 8 小

時基礎訓練課程 
8 小時 

比照失智共同照護

中心於取得 A 個管

資格後 3 個月內完

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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